就乌鲁木齐市19名乙肝病原携带初中生退学遣返事件

致新疆自治区有关部门的公开信
致：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教育厅：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

乌鲁木齐市教育局：
抄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惊闻19名初一年级的乙肝病原携带者新生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和各中学强制要求退学遣返(《南方都市报》10月10日报道，《新京报》和《新华网》等转载)。这是公开报道的全国首例乙肝歧视造成的未成年人受教育权遭侵害案例。
看了这篇报道，我们对这一事件感到强烈的愤慨。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让这19名学生回到所在学校继续上学，妥善维护他们的受教育权。

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0年通过的《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第三条之规定：“为了消除并防止本公约所指的歧视起见，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甲）废止含有教育上歧视的任何法律规定和任何行政命令，并停止含有教育上歧视的任何行政惯例；（乙）必要时通过立法，保证在学校招收学生方面，没有歧视……。”我们现在向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教育厅、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及教育局提出以下呼吁：

1、立即停止并纠正对该19名乙肝病原携带者新生受教育权的侵害。重新对该19名新生进行肝功能检测，对于检测合格学生应立即恢复在所在学校继续就学的权利，对于检测不合格的学生也应以其他方式妥善保护其依法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权利；

2、追究有关部门和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必要时给予责任人行政处分，赔偿受害人的损失；

3、鉴于去年和今年新疆出现的乙肝病原携带者学生受教育权被非法侵害案件，区、市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以规范性文件形式通知辖区各类学校终止对乙肝病原携带者学生的各种歧视性对待，并逐步通过地方立法形式确立在就学和就业领域对乙肝病原携带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

4、通过制定地方法规的形式规范大、中、小学的学生休学和退学制度，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免遭校方通过强制休学或强制退学的非法侵害；

5、在全区各大、中、小学中进行乙肝知识的科普教育，普及正确的乙肝医学知识，消除乙肝歧视的社会根源。

我国已经加入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规定：“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它们同意，教育应鼓励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充份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应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参加自由社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各种族、人种或宗教团体之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和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二、本公约缔约各国认为，为了充份实现这一权利起见： …… (乙)各种形式的中等教育，包括中等技术和职业教育，应以一切适当方法，普遍设立，并对一切人开放，特别要逐渐做到免费；……(丁)对那些未受到或未完成初等教育的人的基础教育 ，应尽可能加以鼓励或推进……”
对照这一的规定，我们发现：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和有关学校强制这19名乙肝病原携带者学生退学并遣返，并没有“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反而破坏了“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一基本人权规定。

中国在加入此公约时，没有做出任何保留，即已经许下了保护全体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庄严国际承诺，并通过立法形式执行该公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三十六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学校和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女子在入学、升学、就业、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和有关学校不但没有遵守此公约的有关规定和中国的国际承诺，反而故意破坏有关国际法和国内法规定，已经严重地践踏了国际社会的基本道德秩序、基本人权价值取向和国家的法律尊严。
由联合国大会于1989年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应尊重本公约所载列的权利，并确保其管辖范围内每一儿童均享受此种权利，不因儿童或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族裔或社会出身、财产、伤残、出生或其他身份而有任何差别。…… ”第三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第二十八条规定：“１．缔约国确认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为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此项权利，缔约国尤应：……（B）鼓励发展不同形式的中学教育、包括普通和职业教育，使所有儿童均能享有和接受这种教育，并采取适当措施，诸如实行免费教育和对有需要的人提供津贴；……（D）使所有儿童均能得到教育和职业方面的资料和指导；…… ２．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学校执行纪律的方式符合儿童的人格尊严及本公约的规定。“
该公约第1号一般性意见第10条指出：“基于《公约》第2条所列任何理由的歧视，无论是公开歧视或是隐蔽的歧视，都是有悖于儿童的人的尊严的，可能破坏甚至摧毁儿童从教育机会中获益的能力。……所有这些歧视做法都直接违反了第25条第1款(a)项关于教育方向是最充分地培养儿童的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的规定。”第14条指出：“第六，这一规定反映了恰当的教育机会促进所有其他人权和有利于人们了解人权不可分割性的关键作用。儿童充分和负责任地参加自由社会的能力不仅会由于直接剥夺教育机会，而且也会由于不能增进对本条所确认的价值观的了解而受到妨碍或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第四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 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
尤其需要指明的是，这些被侵权者都是未成年的儿童。乌市教育局和有关学校不但没有“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反而侵害了“儿童的人格尊严及本公约的规定”，破坏了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义务教育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世界各国努力促进的一项全球性事业。每位足龄儿童都应当依法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且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非法剥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教育部门和教育机构，都是千方百计地帮助辍学的学生上学，保障他们的接受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权利。而现在，在国家有法律保障公民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和权威的医学专家组审核通过体检的情况下，乌市教育局和有关学校还是强制这些学生辍学。这一闹剧告诉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某些地区的教育部门和官员，不是以保障学生接受教育为职责，而是以拒绝他们接受教育、侵害他们的受教育权为职责。

中国目前已有95%的地区普及了从小学到初中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其他5%未能普及义务教育的地区都集中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中央政府、教育部以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委员陈至立等领导多次在重要场合向世人表示，中国政府将进一步推进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扫除文盲，推进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新疆作为九年制义务教育尚未完全普及的地区之一，不但没有努力地普及义务教育，反而在学生本身可以接受义务教育的情况下强制学生辍学，这也违背了中央政府对普及义务教育所做的承诺，与中央的普及义务教育的精神背道而驰。
这没有接受完义务教育的19名学生，是这几所学校从全疆选拔的优秀学生，如果他们继续学业，也许能为国家和社会的科技、文化、教育等事业做出很大贡献。他们如果不能回到学校继续求学，将不得不回到偏远的农村家乡，为自己的温饱生计而奔波，世袭前辈的贫困生活。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过是某些官员的无知和歧视性心理。
乌市教育局和有关学校作为最应该保护乙肝病院携带者公民受教育权的机构，却主动带头对这些学生实施歧视性对待。本该宣扬平等、友爱等道德观念的学校，却成为歧视的舞台。对这些部门、学校和官员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讽刺！
因为社会历史的原因，中国有近1.3亿乙肝病原携带者。医学科学研究表明，乙肝病毒主要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垂直传播，不通过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播，一般的日常接触不会传播乙肝病毒。

卫生部在2006年9月2日发布的《预防控制乙肝宣传教育知识要点》中指出：“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工作和生活能力上同健康人没有区别。由于乙肝传播途径的特殊性，乙肝病毒携带者在生活、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中不对周围人群和环境构成威胁，可以正常学习、就业和生活。”

中华医学会肝病分会和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2005年12 月2 日联合发布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认为：“1）乙型肝炎病毒 (HBV)主要经血和血制品、母婴、破损的皮肤和粘膜及性接触传播。围生 (产) 期传播是母婴传播的主要方式，多为在分娩时接触HBV阳性母亲的血液和体液传播。经皮肤粘膜传播主要发生于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医疗器械、注射器、侵入性诊疗操作和手术)，以及静脉内滥用毒品等。其他如修足、纹身、扎耳环孔、医务人员工作中的意外暴露、共用剃须刀和牙刷等也可传播。与HBV 阳性者性接触，特别是有多个性伴侣者，其感染HBV 的危险性明显增高。2）日常工作或生活接触，如同一办公室工作 (包括共用计算机等办公用品)、握手、拥抱、同住一宿舍、同一餐厅用餐和共用厕所等无血液暴露的接触，一般不会传染HBV。经吸血昆虫 (蚊、臭虫等) 传播未被证实。”
但因为科技水平、教育水平和宣传方式的落后、虚假广告的误导、有关部门不作为等原因导致正确的乙肝知识不能得到有效的普及，包括很多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大众对乙肝并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致使对乙肝病原携带者的歧视泛滥。
非法侵害乙肝病原携带者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其结果将是损害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使得贫困的家庭世袭贫困，破坏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也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全面进步。这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极大的威胁。我们认为，妥善处理此事，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希望有关部门能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全力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此致！

                                     公民健康状况与受教育权工作组

                                            2006年10月11日

乌鲁木齐第15中学遣返19名携带乙肝病毒学生 
《南方都市报》2006年10月10日

　40天前，阿卜都热成为了新疆乌鲁木齐第十五中学7年级(相当于初一)的新生，可当他从远在帕米尔高原的家乡满怀希望到学校报到20天后，却被学校通知立即返回需要 23个小时火车、4个小时汽车行程的库台克勒克村。这位13岁的少年说，他想上学，可是拿着一张由学校开出的证明，家乡没有任何一所中学愿意接收他，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阿卜都热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面向全区边远地区招收的两千多名疆内初中班新生中的一个，也是在入学后被查出为乙肝病毒携带者退回原籍的 19名学生中的一个。“学校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这侵犯了未成年人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已经向阿卜都热等学生提供法律援助的新疆西部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元欣说，“我们将向法院提出诉讼，这可能是中国第一例乙肝歧视造成的未成年人权利受侵害的案例。” 

　　被退学的乙肝携带者  

　　“可能是国内首例乙肝歧视造成的未成年人权利受侵害案例” 

　　退学证明：“该生患有传染病” 

　　阿卜都热的姨妈，一位喀什市巴楚县的小学老师，已经在乌鲁木齐奔波半月，她希望阿卜都热能够重新在乌市15中入学。“回去就没希望了，他只能放一辈子羊了。 ”可是，阿卜都热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我姐姐不想让他放羊，拿出家里所有的钱供他读书，一定要他上大学”，如果在乌市的奔波没有结


果，阿卜都热的大学梦就将远去。 

　　和这位小学老师碰巧遇在一起的是来自莎车县的刘女士，她拿出了一张和阿卜都热带回家一样的退学证明。“9月20日，孩子给我打的电话，一个管理宿舍的主任告诉孩子，让接他回家，说他得了传染病，”刘女士的丈夫赵先生说，“过了两天，莎车县教育局的人在未通知我们的情况下，开车到学校要把我们的孩子接走。”他们的孩子晓晓借县教育局人的手机急忙给爸爸拨通电话，“我告诉那些人，孩子我自己去接，让他们先把孩子留下。” 

　　晓晓是从莎车县下面一个偏远的小学校考取乌市15中的。“我们那里距离喀什 160公里，离莎车县城90公里，只有小学，没有中学，孩子上学要跑很远的路，”刘女士在儿子打电话告诉不幸消息的第二天，就赶到了乌市，“晓晓在今年5月报考了疆内初中班，他的成绩很好，报名的人很多，那里的孩子都想到乌市来读书。”晓晓的分数达标后，参加了7月中旬莎车县人民医院为疆内初中班报考生举行的体检，“体检比例是一比三，也是很严格的，晓晓通过了。” 

　　刘女士说，晓晓不仅通过了县医院的体检，也通过了新疆医科大学9人专家组的审核，经过如此多的繁琐体检程序后，才获得了录取通知书。 

　　8月29日，晓晓到学校报到，三天后，学校医生抽取了他的血样进行复检，随后，他参加了军训，10天之后，晓晓的血样被再复检，再10天后，学校做出了让他退学的决定，晓晓在乌市求学的道路戛然而止。 

　　“我孩子目前还‘赖’在学校，我不敢去学校看他，如果我去领他出来，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刘女士不知道还能“赖”多久，她怕听到手机响，怕儿子突然向她报告不幸的消息。 

　　区内初中班：确认19名学生处于传染期 
　　“每年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的学生，去年我们学校招收的600多名疆内初中班新生中，查出了20多名异常的，经再复检后，确定了12名学生退学，”10月8日，乌市15中校长助理殷秀琴告诉记者，“在今年招收的808名新生中，查出了23名学生为异常，最后确定了10名学生属于乙肝传染期，属于应该退学的，13名学生为病毒携带者，可以继续留在学校读书。” 

　　殷秀琴透露，这种情况不止在15中一所学校存在，在乌市招收疆内初中班的66 中、67中、58中、15中等4所学校中，今年共查出47名异常学生，其中一名为肺结核直接退学，最后确认19名学生为乙肝病毒携带者，并处于传染期。“我们上报了自治区教育厅内地高中班、区内初中班学生招生办公室(简称内学办)，由内学办批准，我们才做出的决定。” 

　　殷秀琴拿出一本2006年3月发的“新疆内地高中班、区内初中班招生考试(测试) 的规定”和一份新疆自治区教育厅下发的(2006)37号文件，“这上面有体检标准，看了上面的内容，就知道为什么会让他们退学了。” 

　　在这两份该校做出退学决定依据的文件中，有这样的标准：“患有慢性传染病，并处在活动期的；各类传染病的急性期；肝功异常者，即总胆红素明显增高者(除先天性黄疸外)；各种低蛋白血症，谷丙转氨酶增高超过80单位者。(注：对检查发现乙肝病毒携带但肝功能正常的学生，不属于不合格。)” 

　　“我们在做出退学决定后，先通知喀什地区教育局，又通知县教育局，让他们派人来接走学生，有些学生就被教育局接走了，现在还剩下两个学生，一个就是晓晓，另一个是女生”，殷秀琴说，这两位学生留下的原因是，一位是家长称自己来接却迟迟不来，而另一位则以家中贫困，无钱支付往返路费为由不来接，“肯定不能长久这样下去，实在不行，我们只能派人直接送回他们的家乡。” 

　　殷秀琴认为，区内初中班的选拔要高于普通中学的招生标准。“国家投入了一大笔钱，学生在校伙食费全免，贫困生还有补助，国家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钱每年至少 5000元，自治区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他们提供这么好的教育环境，他们不想走的心情当然可以理解。”她透露说，今年招生过程中，竟然还发现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这也是为什么每年都要在新生入学后进行复检的原因。“生源地的体检存在误差，我们以医科大学的结果为准，那是全自治区最权威的。”殷秀琴说，按照规定，这些被退学的学生返回生源地后，可以边在家治疗边就读，由当地教育部门给予安排。 

　　痛苦的回忆：“你们的身体不合格，回家去” 
　　阿卜都热没有像殷秀琴老师说的那样，可以在家乡重新入学。“拿着那样一张写有传染病的证明，哪所学校还敢接收？”他的姨妈有些愤怒，“况且，他家附近也没有可以走读的学校。”就连阿卜都热上过的小学，也远在父亲的羊群12公里之外。 

　　艾拉古丽把脸扭到了一边，她想哭出来，她的父亲、母亲木讷地站在边上。10 月8日早上10点，一家三口来到张元欣律师的办公室外面。“我们没有办法了，走投无路，女儿不想回家，她要读书。”来自英吉沙县乡下牧区的库尔班39岁才结婚，对于爱女艾拉古丽，他要给予尽其所能的关爱。 

　　“如果我回家，这一辈子就不会再读书了，我也不想上学了。”艾拉古丽终于说出了一句话，自从9月22日离开乌市15中，她就沉默起来，很少与人交谈，她的眼泪在话音未落时已经流了出来。 

　　艾拉古丽和晓晓等孩子一样，是怀着希望来到乌市求学的，7年级8班教室曾经是她短暂呆过的地方，可现在随着希望的破灭，7年级8班无奈成为了她的记忆。“你们的身体不合格，回家去”，她回忆那个痛苦的上午，“班主任通知的我，他让我离开学校。老师给了我一张电话卡，让我打电话回家，让爸爸接我走。” 

　　她把电话打到了乌市的叔叔家，叔叔来到学校，把她领了回去。记者在学校保存的艾拉古丽的证明上，见到了小女孩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几行汉字，大致意思为她给叔叔打电话，不用教育局接，由叔叔办理她的退学手续。之后，古丽再也没有回过15中。 

　　“我不敢去学校看儿子，他在宿舍打电话也是偷偷的，不敢让其他同学听到” ，刘女士一脸泪水：“我们在生源地体检时都过了，可到了这，学校却说他的病有很强的传染性非要让他退学，难道有乙肝的孩子就不可以上学吗？这个学校怕他的病传染，其他学校就不怕了吗？这分明就是一种歧视！” 

　　记者多方了解的情况是，8名已经从乌市15中退学和9名从另外三所中学退学的学生，在返回边远家乡之后，大都辍学在家，何日能够重新走入课堂，对于他们，已经成了奢望。 

　　肝病中心：“这些孩子都可以上学” 
　　“病毒的急性传染期！学校不能因为几个学生害了大部分学生。他们的作业本老师要改，他们呼吸的空气别人也在呼吸……他们真的不适合过寄宿生活。”殷秀琴说，如果留下这些孩子，其他上千学生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我们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 

　　自从被检查出为乙肝携带者之后，晓晓等23名学生就被隔离用餐了，接着，13 名学生被排除，剩下了10名“经DNA检测为病毒复制期”的学生。“这个小箭头向上，代表着病毒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而其他‘大三阳’的学生，他们的体内病毒没有复制。”殷秀琴和一位校医拿出10名学生的复检化验单说，这些结果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出的。“病毒复制期就是传染期。” 

　　8位学生被退学后，被隔离的饭桌上剩下了晓晓和另一名女生，两人的饭桌和其他学生之间留下了一条“壕沟”。“我们没有把他们的病情告诉其他学生，只是告诉老师掌握。”殷秀琴说。“知道我儿子得了传染病，同学们总是问他，什么时候走。”刘女士说，学校的做法已经给孩子留下了阴影。 

　　“如果学生家长认为我们的检查结果有疑问，可以在我们校医的陪同下，抽取血样，再送到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做检查，家长自己做的检查，学校是不认可的。” 

　　刘女士拿着学校为晓晓做的复检结果，前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了鉴定，9 月27日，医院根据本院先前做出的检验报告单，开出了一份“医疗证明书”：肝功正常，无症状，可以正常学习及集体生活。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病中心(感染科)是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和学校认可的权威体检单位，也是这个中心医护人员组成的专家组为每一位区内初中班新生做了体检复检报告。该中心主任张跃新在看了几份15中学校医给出的检验报告单后，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这些孩子都可以上学，他们只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他们的肝功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向上的箭头只代表他们的体内在复制乙肝病毒，并不代表是乙肝病毒的急性传染期，教育部门作出‘退学’的决定太过草率。” 

　　对于学校老师提出的“其他学生和我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的说法，张跃新认为，这是把乙肝“妖魔化”了，是对乙肝携带者的一种歧视。“生活中，有许多人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有戒心，把乙肝病毒携带者误以为是慢性乙肝病人，害怕乙肝病毒的传染，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是血液、母婴和性。而握手、同桌就餐等属于无血液暴露的接触，一般不会传染乙肝病毒。而且，乙肝病毒携带者一般不诊断为肝炎病人，也不按现症肝炎病人处理。” 

　　辩护律师：“这是对未成年人隐私的侵犯” 

　　律师张元欣已经接受了7名学生家长的委托，无偿为他们做代理。“前不久，我们去乌市天山区法院起诉，但法院以没有先例为由，不予受理。”他透露，天山法院正请示上级法院，将做出如何处理的决定。 

　　10月8日，乌鲁木齐市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新疆一媒体的采访时说： “教育部门对待乙肝必须慎重，一方面我们不能‘乙肝歧视’，另一方面乙肝又不像别的病能够治愈。此次疆内初中班的学生中有47名都是‘大、小三阳’，可学校并没有要求他们都退学，而是组织这些学生做了乙肝DNA，最后检验的结果表明，有19名学生的体内正在复制病毒，具有传染性。为了几千名学生的健康，教育部门只能作出‘责令退学’的决定。” 

　　这位负责人同时表示，这些学生应该避免过集体或寄宿生活。 

　　“病毒复制期怎么能等同于传染期？这是混淆了乙肝的传播途径和传染期的认识”，张元欣律师说，学校做出的退学决定，是根据自己对乙肝的理解拿出的意见，不能认为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结论，“那是学校自己的认识，不能代表权威部门的结论。 ”他认为，学校要求携带乙肝病毒的新生退学，显然违背了科学，也有违于法律，构成了对公民受教育权这一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 

　　“那一张证明，可能把孩子的一辈子都毁掉了，同时，这个证明也是对未成年人隐私的侵犯。”张元欣说，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看过那些写有学生姓名的退学证明，本应属于保密的个人隐私却完全无任何密可保。“作为未成年人，即使其患有传染病( 比如艾滋病等)或者是病原携带者，这也属于其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除非因为治疗需要，任何机构包括医院和学校等都无权泄露其信息。”他认为，学校的做法显然违背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 

　　“对于这些孩子，社会应该给予的是关怀而不是歧视。”新医大第一附属医院张跃新主任说，“假如说让乙肝感染者休学，学校可以获得了‘安全’的话，那是不是会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危险’？”他认为，所谓的“安全”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最安全的方法是让全体学生接种疫苗，学生做好个人卫生，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加强体育锻炼，不与他人共用碗筷、牙具、剃须刀、文身针和针灸针等用品，完全可以预防乙肝的传染。 

　　(文中所提及未成年人名字均为化名) 

　　乌鲁木齐市第十五中学开具的退学证明 

　　xx教育局： 

　　我校区内初中班学生xxx同学，在入学体检时，发现身体内有异常，再经复检，确认该生患有传染病，学校将此情况上报市教育局请示，经批复，同意该生返回原生源地治疗就读，请贵处按照区内初中班的相关规定，给予妥善办理入学就读手续为盼，致谢！ 

　　乌鲁木齐市第十五中学 

　　2006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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